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身不由

己的时候。”从“法律萌新”到“老

前辈”，曾军付出了22 年，尝

尽酸甜苦辣——而始终忘不了

的，依旧是2014年的一起案件。

2014 年 10 月，一起百万

债权纠纷案的当事人找到曾

军，希望他能为自己追回债款。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曾军向

法院提起诉讼，而法院也定于

当年12月2日开庭审理。

可偏偏就在开庭前一天，

曾军接到了妻子的电话——父

亲病重去世。

曾军立即赶到医院，将父

亲的遗体接回老家。但记挂着

第二天的开庭，曾军按捺住悲

痛，向原告方说明情况，希望

推迟开庭。然而，由于这笔百

万债权对原告当事人带来了较

大的负面影响，他希望尽早开

庭结案。

一边是父亲的葬礼，一边

是原告的权益——曾军思考了

很久，最终决定如期上庭。

好在，家人的支持暂时平

复了曾军内心翻腾的愧疚，“开

庭当天，我脱下孝服开车到了

县人民法院，花了半天时间打

赢官司，然后又在车上换上孝

服，赶往乡下老家……”

或许正是秉承着一份对职

业的执着，曾军于 2016 年获

得“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他带领的天骄

法律服务所也多次获得县、市、

省级优秀法律服务所和先进单

位。如今，该所的业务量逐年

递增，2018 年，该所办理诉讼

案件 280 余件，调解案件 140

余件，代写法律文书300 余份，

被辖区内群众称道为“良心法

律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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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服务在身边 与法相关与情相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 22 年

“老前辈”曾军 ：1 年手抄 12 本法律条文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李诗韵 通讯员 朱红梅

40 岁的怀化籍男子龙涛（化

名）为还赌债，在网上联系到了

一件“带货”的差事——在缅甸

吞食了63 颗装有毒品的“香肠”，

乘坐飞机回广州，再转乘高铁到

长沙南，就能收到上线给出的

12000 元报酬。不过，就在他下

高铁的时候，被长沙铁路公安民

警抓获。6 月 25日，长沙铁路

公安处通报了该起案件。

6 月 8 日，长沙铁路公安处

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接到情况

通报，一趟广州南开往长沙南

站的高铁上，有一名男子疑似

体内藏毒。该所值班所长袁坚

立即带领民警，在该趟列车上

将龙涛查获。

经初步审查，龙涛承认自己

吞食了毒品。然而，当民警刚刚

将其带到长沙市第八医院时，龙

涛却突然昏迷不醒，只得转往湖

南省人民医院抢救。经X光检查，

发现龙涛体内有大量可疑固体柱

状物品。

该院医生介绍，龙涛符合体

内毒品破裂的症状。经抢救并

通过近 8 天的“排毒”，龙涛先

后10 多次从体内排出 61 颗用透

明胶包裹缠绕的“香肠”。经技

术鉴定，这些“香肠”包裹的系

毒品海洛因，净重 294.54克。

之后龙涛供述，因自幼家境

贫寒，他曾在广州打工，月入

8000 余元。2018 年因迷恋网络

赌博，欠债 10 余万元。为偿还

赌债，他在网上某贴吧，看到一

则招聘送货员的信息，送一次货

有一万元左右的报酬。随后，通

过微信号联系上了对方，并按照

对方的要求，经昆明到达缅甸。

到了缅甸后，他才得知道所谓的

送货，即按照对方要求，将用透

明胶包裹的毒品，吞入体内运到

长沙，报酬是 12000 元。

6月7日，龙涛花了7 个小时，

强行吞食了毒贩交给他的 63 粒

用透明胶包裹好的圆柱颗粒状

毒品，于次日早上乘坐飞机回到

广州，再转乘高铁

前往长沙南。最终，

龙涛只排出 61 颗

毒品，在体内破了

2 颗。

龙涛说，在吞

下毒品到被抓获的

近 20 多个小时内，

因怕中途排泄出毒

品，又怕毒品在体

内破裂，他几乎禁水禁食，并且

尽量减少活动，特别煎熬，“要

不是被警察抓了，可能命都没

了”。目前，龙涛因涉嫌运输毒

品已被刑事拘留。

吞服 63 根“毒香肠”，怀化“带货”男子差点丢命

扫一扫，
分享好经验

回顾曾军的执业故事，还得

从 1997 年说起。

1997 年，作为一名刚毕业

的法学学生，曾军选择成为一

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入行

的第一年，他大多数时间都是

跟在老师身后学习。曾军诚恳

好学的态度让老师印象深刻，

于是给了他不少单独办案的机

会。

“选择专业的那一刻开始，

法律于我而言，就特别神圣。”

曾军说，最初他办案缺乏经验，

不懂如何更巧妙地运用法律条

文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于是，他

开始采取“动静结合”的学习模

式——一方面，经常与从事法律

工作的朋友聚会探讨，吸取别人

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加强自

身学习，每天手抄法律条文，平

复内心的浮躁。

就这样，曾军花了一年时

间，手抄了12 本法律条文，“以

往需要翻阅书籍来论证法律观

点，如今只需要闭目回忆，这些

内容就会像电影剧情一样浮现在

眼前”。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今年 43 岁的曾军是娄底市新化县的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是新化县天骄法律服务所主

任。因为一股子“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倔劲儿，大家都喜欢称他“老前辈”！
说起“老前辈”曾军，可以说一辈子与“法律”息息相关。1997 年，法学专业毕业的他为了打破“理

论盲区”，用 1 年时间手抄 12 本法律条文，将枯燥的专业知识牢记于心，并实际运用于各类纠纷案件，
最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取信于人，曾军有着怎样的好办法？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就来到娄底市新化县，听听“老
前辈”的故事。

手抄12 本法律条文：涨知识，平浮躁

说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

职责，曾军认为，不仅要向前来

求助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同

时也要配合当地政府，维护社会

稳定。

2016 年，曾经有一名当事人带

着20多名村民找到曾军，希望他

能够提供法律服务。经了解，原

来这些村民都是新化县炉观镇青

岗村人，由于怀疑村委会“贪污”

了他们的征地拆迁款，于是多次

集结，前往镇政府、县信访局、

高速公路指挥部等相关部门上访。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

不能让村民们聚众闹事。”曾军

说，尽管知道这样的案子很麻烦，

但他并没有拒绝，而是详细地向

村民们了解情况，希望化解纠纷。

10 天时间，曾军多次奔赴

青岗村，听取大家的意见。最终，

他发现引发纠纷的关键问题在

于村委会没有公布一笔征地款

组织三方谈判，化解上访风波

的详情。

于是，曾军首先安抚村民，

制止了大家聚众上访的行为。然

后，他在 20 名村民中选出 5 名

代表，再前往青岗村村委会与村

干部进行调解。

“最初村干部也以为我是带人

来闹事的。”曾军说，多次被“扫

地出门”的他没有放弃。为了取

得负责征地拆迁款项的领导信

任，他多次前往镇政府，锲而不

舍地约对方见面。最终，他争取

到一个“三方谈判”的机会——

镇政府负责人、村委会干部和 5

名村民代表当面进行了沟通调解。

听取村民意见后，镇政府立

即指派专员到青岗村进行调查。

最终，三方代表在曾军的组织下

合理协商，平稳解决了这起上访

事件。

遗憾却不后悔：父亲去世，他在出庭

监控视频中，龙涛正打算下高铁。

6 月 12 日，
曾军（中）
正 为 当 事
人 提 供 法
律帮助。


